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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年度报告

一、加强组织领导

2018 年，我局重点围绕《攀枝花市 2018 年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要点》要求，结合我局工作职责及政务公开工作现状，

印发了《攀枝花市环境保护局 2018 年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我局政务信息公开分管领导，牵头科室，各部门

按职责分工做好本部门信息报送工作，为切实抓好工作落

实，始终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第一时

间发布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大决策等信息，切实做到决

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加强

解读回应，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公开实效，为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营造良好氛围。为了更好地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

法（试行）》两个文件精神，针对网站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

内容，我局及时更新了相关信息，配合市电政办做好了网站

域名备案，网站集约化建设等工作，环境质量各类信息都通

过环保局门户网站、攀枝花日报、微信微博等渠道公布。

二、政府信息公开情况



（一）推进环境质量信息公开。

依托攀枝花环保网，设置“环境质量”专栏，加强对我市

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及声环境质量的信息公开力度，在攀

枝花日报上每期都刊登了攀枝花市城区和 5个国控点的环境

空气质量 AQI 指数以及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并在攀枝花

市环境保护局门户网站上实时发布空气质量指数。做好主城

区、米易县、盐边县监测点位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可吸入颗粒物、臭氧、一氧化碳、细颗粒物的监测数据发布

工作，按月发布《攀枝花市环境空气质量通报》，及时公布

我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综合指数全省排名及与去年同期

相比等情况。按月发布我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监测结果

和攀枝花市河流水质评价结果。按季度发布主城区声环境质

量情况，发布《环境状况公报》及《环境质量报告》。

（二）推进行政权力信息公开。

我局在门户网站公开了行政权力责任清单，公开了责任

主体、责任边界、监督电话供市民查询。在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受理情况、审批结果、验收结果公开的基础上，

公开了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文

件，实行环评受理、审批和验收全过程公开，2018 年我局共

完成我市 59 家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并上网公示。在局门户

网站设立了“环境违法曝光台”，在曝光栏对已作出处罚决定

的行政处罚案件，及时公开《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全年



发布行政处罚案件 166 件，全面推动“双随机、一公开”，共

公布双随机及移动执法情况 12 期，全年发布环境监察政务

信息 45 期。

（三）推进环境监管信息公开。

开设“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专栏，对重点污染源、污染

源监测、污染防治、环境应急等信息进行公开。公开了我市

2018 年度国家省级重点监控企业名单，按月公开国控企业废

水、废气自动监控及污染源自动监控点传输有效率的信息，

按季度公开国家省级重点监控企业的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信

息，按年度发布《攀枝花市环境统计公报》，公布我市污染

物排放统计数据，并对突发环境事件，特别是企业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情况及处置情况进行公开。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自动监控系统联网企业 69 家，连通在线监测设

备 150 套。其中废水企业 49 家，在线监测设备 49 套。

（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8 年我局接到 6 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分别是要求公

开“十二五总量减排相关信息”、“2017 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信息”、“2016 年、2017 年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信息”、

“沥青混凝土搅拌站关停依据信息”、“2017 年在线监测设备

安装情况信息”、“2017 年降雨酸雨 PH 值等信息”，我局都予

以回复。

（五）加强群众关切回应。



为进一步规范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平台，畅通 12369 举报

电话、信箱等环保信访渠道，我局从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期间开始持续开通多种举报投诉渠道，全面受理涉及生态环

境、大气及机动车、水环境、固体（危险）废物、土壤及畜

禽养殖、辐射安全及噪声、重金属、工业园区及建设项目等

方面的环境违法举报投诉。积极发挥各级信访部门的作用，

及时收集处理、督促整改和回复群众反映的环保问题，并将

处理结果在“一网一台一报”上进行公示。畅通网络渠道，设

专人负责每日查收市长信箱、局长信箱、“12345 市民热线”、

省厅或部门等渠道的转（交）办件，定期关注、收集我市一

些人气网站论坛反映的环境问题，确保群众诉求渠道畅通，

群众反映问题能够得到及时受理，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印发了《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管理办法》，

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经调查属实，给予一定奖励。加大宣

传教育力度，我局在清华大学开设全市第一期绿色发展专题

培训班，先后邀请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和重庆两江志愿服

务中心领导授课。认真组织“6.5” 世界环境日宣传，开展环保

宣传进校园、进乡村、进企业等活动，盐边县组织的“6.5”世

界环境日发放竹篮活动，受到了市委书记的肯定性批示。全

市召开了两次环保新闻通气会，开展了环保公众开放日活

动，提高了全社会参与环保共治的热情。我局还不断拓宽信



息公开渠道，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电台、宣传栏等多渠

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六）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结果办理情况

2018 年我局共收到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共 5

条，分别为《关于加强对市区智能停车场读卡机语音分贝管

理的建议》《关于高度重视海德堡小区焦煤味的建议》《关

于加快调整胜利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建议》《关于加大

综合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的建议》《保持高压态势 巩固环保成

果》，我局均予以回复，并将办理结果在网上进行了公布。

2018 年我局共公开政府文件 165 篇，公开目录 392 篇，

公开指南 1 篇，公开年报 1 篇，发布政务要闻 152 篇，通知

公告 142 篇，人事信息 3 篇，规划计划 7 篇，五公开信息 134

篇，中央环保督察信息 12 篇，自然生态 29 篇，环评信息 87

篇，监察执法信息 170 篇，核与辐射信息 12 篇，环境管理

84 篇，发布数据 447 条，攀枝花环境保护微信公众平台和攀

枝花市环境保护局官方账号发布信息 900 余篇。

三、下一步工作

（一）以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开、环境监管信息公开、污染防治、减排信息公开为重



点，全面带动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深入、有序开展。抓好

重点领域和重点工作的监督检查，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门户网站建设、管理，打造一个及时、准确、

公开透明的环保信息发布平台。

（三）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微博、微信等渠道的

作用，及时、有效发布环境保护信息，加强重要政策法规出

台后的准确解读。

攀枝花市生态环境局

2019 年 2 月 28 日


